
健行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部轉學生註冊通知書 

一、 教務相關事項： 

一、 註冊日期：自 115/1/28 起即可下載繳費單進行繳費，請自行於 115/2/23 前完成繳費，以免影響個人

權益，逾期以放棄註冊處理，有任何疑問，請至進修部教務組洽詢（分機：3711~3715 )。  

二、 學分抵免作業說明會：115年 1 月 29 日(星期四)晚上 7:00，請務必準時參加。 

三、 選課時間：115/2/23(一) 晚上 11 時起至 115/3/09(一)早上 7 時止，辦理 114-2學期的第二階段加退

選課，請直接登入學生資訊系統(SIP)上網加退選課。 

※選課完後，會依最後實際選課時數補(退)學時費，補(退)繳費期限將另行公告。未於繳費期限內繳

納加選課程學雜費者，不得參與該課程上課，請參閱進修部網站上之選課說明。 

※學校首頁=>行政單位=>進修部=>最新消息 =>114-2 學期選課公告 

四、 開學日期：115/2/23（一）正式上課  

※個人課程表：請自行登入 學生資訊系統(SIP)查詢 =>學習檔案=>課程清單查詢 

貳、學務相關事項： 

一、就學貸款：請查閱「就學貸款通知書」，並按下列連結詳閱各項資訊，再行辦理。 

※ 辦理期限：請於 115 年 2 月 23 日(星期一)前先至台灣銀行辦理對保手續後，再持銀行核貸文件，親

自到校辦理就學貸款。 

※學校首頁=>行政單位=>進修部=>學務組=>就學貸款 

※按此查閱:就學貸款相關問題與解答  

二、 就學優待減免：符合資格者，辦理受理截止日為 115 年 3 月 5 日 (星期四)，請洽學務組辦理，分機

3722 胡小姐。 

※欲辦理就學優待(減免)補助，如同時需要辦理就學貸款者，請先到校辦理就學優待(減免)後，再到

銀行辦理就學貸款。 

三、兵役緩徵及申請儘後召集：請洽本校軍訓室辦理，分機：3909 温教官。 

叁、學生申請停車證應注意事項： 

申請停車證：請於 115/2/23(一)15:00～115/3/1(日)18:00，自行登入學生資訊系統(SIP)上網申請，並列印

表單，持繳費單至進修部總務組繳費、領證。 

※申請網頁路徑：本校首頁/資訊服務/學生資訊系統（SIP）/各項申請與查詢/停車證申請，或洽詢總務組

吳先生(分機 3731)。 

肆、學生團體保險費事項： 

一、每學期代收之學生團體保險費，將列計於學生個人的繳費單內。 

二、學生團體保險非強制性，申請不參加學生團保的同學，請於 115/3/15 前簽署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

書，逾期概不受理。未依規定期限內辦理簽署的同學，一律視同投保。 

三、選擇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學生，須由家長簽署切結書。但已成年之學生，由本人簽署切結書，學校會

將學生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之情事，以書面通知家屬。 

 

https://oce.uch.edu.tw/
https://www.uch.edu.tw/sip.html
https://oce.uch.edu.tw/p/426-1013-16.php?Lang=zh-tw
https://dc.uch.edu.tw/web/wp-content/uploads/2025/05/%E5%B0%B1%E5%AD%B8%E8%B2%B8%E6%AC%BE%E9%87%8D%E8%A6%81%E5%95%8F%E9%A1%8C%E8%88%87%E8%A7%A3%E7%AD%94.pdf
https://www.uch.edu.tw/sip.html


伍、繳費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學雜費收費標準：請參考本校會計室首頁資料。 

學校首頁=>行政單位=>會計室=>學雜費 =>114 學年度各學制學雜費收費標準 

二、可採用下列四種方式繳費：請擇一方式繳費後，持「繳費收據或證明影本」，於註冊日當天繳交。 

(一)方式一：以虛擬帳號轉帳繳款者，請於註冊日前，利用任何銀行之 ATM（自動提款機）或網路銀行轉

帳，可於繳款後 4 小時上網查詢確認轉帳成功與否，轉帳繳款成功者，視同完成註冊手續。 

銀行代碼:005 土地銀行；轉入帳號:個人繳費單上的「銷帳編號」。 

(二)方式二：持繳費單至就近土地銀行或其他銀行臨櫃繳納，並取回繳款單兩聯，一聯憑辦註冊，一聯代

替繳費收據，由學生收執，請自行妥為保管。(匯款轉入銀行：土地銀行中壢分行) 

(三)方式三：持繳費單至超商繳費，繳款後約需 7 日才能入帳，學校才能查得到繳款紀錄。 

(四)方式四：以信用卡繳款，請到 「i 繳費網站」以信用卡繳費，不限定學生本人的信用卡。有提供零利

率分期的銀行名單，請點此查詢 。信用卡繳款後約需 7 日才能入帳，學校才能查得到繳款紀

錄。 

三、列印學校開立的繳費證明： 

(一)利用 ATM 轉帳或銀行櫃檯繳款者，欲申請繳費證明，可於繳費日次日起至 SIP列印：(點選路徑)本校首

頁/資訊服務/學生資訊系統/登入->各項申請與查詢->學雜費繳費狀況查詢->1142學期學雜費->產生

PDF 繳費證明及列印。 

(二)利用信用卡及超商繳費者，約 7 個工作天才能入學校的帳，請於 7 天後再依上列方式進入 SIP 系統，

列印繳費證明。 

四、無論採用何種繳費方式，請將「繳費證明影本」繳到進修部。 

 

伍、各事項聯絡電話 

 註冊、學籍、成績、選課、學分抵免等請洽進修部教務組：03-4581196 轉 3711~3715 

 就學貸款、就學優待(減免)、獎學金等請洽進修部學務組：03-4581196 轉 3722 

 請假、就業服務、住宿、導師事務等請洽進修部學務組：03-4581196 轉 3721、3723 

 停車證、列印繳款單請洽進修部總務組：03-4581196轉 3731 

 兵役緩徵、儘後召集等請洽軍訓室：03-4581196 轉 3909 温教官 

 體檢請洽衛保組：03-4581196 轉 3562 宋護理師 

 

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敬啟 

  

http://www.acc.uch.edu.tw/zh_tw/CCC/kkk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ipaymentGW/web/main/inputPayment.action
https://www.27608818.com/web/bankinstallinfo
http://www.uch.edu.tw/sip.html


健行科技大學 進修部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就學貸款通知書 

就
學
貸
款

辦
理
時
間 

事 項 時間 或 說明 

銀行對保 115 年1 月28 日起至115 年2 月26 日止  

截止收件時間 115 年2 月26 日。 

繳件檢附資料 

1. 從SIP 列印「就學貸款申請作業單」乙份 
（進學校首頁學生資訊系統，輸入申請資料確認送出，列印後簽名）。 

2. 繳費三聯單。 

3. 台灣銀行核發之就學貸款申請 / 撥款通知書第二聯。 

繳交地點 進修部學務組（行政大樓1 樓112 室）。 

 
辦理就學貸款注意事項說明 

 欲辦理就學優待（減免）者，請先辦理就學優待（減免）成立後，再行辦理就學貸款。 

 台灣銀行已全面實施上網填寫申請書，請先於台灣銀行就學貸款入口網（https://sloan.bot.com.tw），

填寫「貸款申請書/撥款通知書」，再至台銀辦理對保。 

 欲辦理就學貸款之同學務必上網詳閱「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須知」後再行辦理。 

 請務必依規定時間辦理就學貸款繳件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 
◎就學貸款繳件流程圖： 
 

  

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
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customer/portal/PorFAQShow.action


健行科技大學進修部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辦理學生各項就學優待 (減免)須知 
 
一、 申請資格類別，如後附件之說明，請攜帶證明文件，到校現場辦理。 

二、 重要事項： 

1. 親至進修部學務組繳件，請在 115 年 3 月 5 日(四)前完成辦理減免作業

者，否則不予受理。 

2. 第 2 學期起，在前一個學期的 5 月及 12 月每學期提出申請，採減免預扣

方式辦理下一個學期的學費註冊單。記得要每學期要重新辦理，以查對申

請類別，避免個人權益受損。 

3. 復(轉)學生：曾就讀大學辦理過減免之學期，同一復學或轉學的學期，不

可重複申請減免，違者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三、 學生資訊系統減免登錄申請方式 

1. 健行科技大學首頁 www.uch.edu.tw資訊系統學生資訊系統(SIP)輸入

帳號、密碼，登入學生資訊系統學生資訊服務優待(減免)學雜費申請

選擇申請類別線上填寫申請書按送出資料方形灰色按鈕最後按列

印申請書方形灰色按鈕申請書必須學生及父母簽名且蓋章。(如是單親，

父母欄位可填同一人。) 

2. 直接關閉申請系統視窗即可，勿觸碰至取消鍵！！ 

3. 申請書填寫、列印完畢後，請繳回進修部學務組審查資格，並等待通知合

格與不合格原因。 

 
備註： 

1. 若有缺繳資料之同學。請於每學期開學日起一週內，補齊應繳交證明文件或資料，逾時者則視

同自動放棄就學優待遇(減免)資格。 
2. 若有（減免及就學貸款）疑問請洽進修部學務組或電話（03）4581196 轉 3722 洽詢。 

  

http://www.uch.edu.tw/sip.html


附件：減免申請類別與審查證件 

 

申請類別 繳交證件 

原住民學生 
（依照部頒補助標準辦理） 

1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2. 戶籍謄本或族籍證明（一個月內）。  
3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。  

低收入戶學生  
(學、雜費全免) 

1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2. 低收入戶證明(縣鄉鎮市區公所開立有效證明)  
3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 

中低收入戶學生  
(補助學、雜費 6/10) 

1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2. 中低收入戶證明(縣鄉鎮市區公所開立有效證明)  
3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 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（父母欄位請依照身心障礙手冊擇一登入） 
輕度（補助學、雜費 4/10） 
中度（補助學、雜費 7/10） 
重度、極重度(學、雜費全免) 

1. 身心障礙手冊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。  
2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3. 全戶戶籍謄本（一個月內）。 
4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。  
5. 凡父母、本人及配偶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

料清單總額超過 220 萬皆不得申請。  

身心障礙學生 
輕度（補助學、雜費 4/10） 
中度（補助學、雜費 7/10） 
重度、極重度(學、雜費全免) 

1. 身心障礙手冊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。  
2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3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。  
4. 全戶戶籍謄本（一個月內）。  
5. 凡父母、本人及配偶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

料清單總額超過 220 萬皆不得申請  

現役軍人子女 
（補助學費 3/10） 

1. 軍眷補證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。  
2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。  
3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
卹滿軍公教遺族子女 
（依照部頒補助標準辦理） 
卹內軍公教遺族子女 
半公費（全公費之 1/2） 
全公費（學、雜費全免，外加依照部頒核定各

費） 

1. 撫卹令或證書（查驗正本，繳交影本）。  
2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(簽名並蓋章)。  
3. 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請表(首次申請者檢附一式

二份)  
4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。  
5. 減免學生專用學生私章一枚（首次申請者）  

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
(補助學雜費 6/10) 

1. 學生資訊系統上網登錄減免申請書（簽名並蓋章）  
2.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（限直轄縣市政府社會局或鎮

市區公所開出之有效證明）  
3. 全戶戶籍謄本 (一個月內)  
4. 家長現任公職者，附上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 

http://aps2.uch.edu.tw/adm_unit/div_con/sa/remit_data/980928%E3%80%8C%E8%BB%8D%E5%85%AC%E6%95%99%E9%81%BA%E6%97%8F%E5%B0%B1%E5%AD%B8%E8%B2%BB%E7%94%A8%E5%84%AA%E5%BE%85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.doc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1194

